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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函
地址：73049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3號

承辦人：警務員潘品如

聯絡電話：(06)2207072、警用766-9166

傳真電話：(06)2278989、警用766-9168

電子信箱：charpan0226@mail.tainan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柳營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警婦字第10802511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局婦幼警察隊辦公廳舍搬遷地址及電話號碼異動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局婦幼警察隊原位於本市中西區友愛街117號4樓，訂於

108年5月24日喬遷至本市永康區龍埔街137號。

二、自108年5月24日起，電話號碼異動如下：

(一)自動電話：(06)2043628、(06)2034835。

(二)自動傳真：(06)2043989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(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除外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

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
